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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各类纺织产品的绿色产品认证，包括婴幼儿用品、直

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等纺织产品。 

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产品标准、技术、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所

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应当以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公告为准。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初始检查 + 产品抽样检验+ 获证后监督 

3 认证流程及认证时限 

3.1 认证流程 

认证的基本流程包括： 

（1）认证申请 

（2）初始检查 

（3）产品抽样检验 

（4）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5）获证后监督 

注：初始检查包括资料技术评审和现场检查。 

3.2 认证时限 

自正式受理认证委托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之日止，一般不超过 90

天，包括初始检查、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以及证书制作时间。 

因认证委托人未及时提交资料、不能按计划接受现场检查、未按规

定时间递交不符合整改资料、未能及时寄送检验样品、未及时缴纳费用

等原因导致认证时间的延长时，认证机构应当与认证委托人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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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证申请 

4.1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单元按纺织产品形态及适用对象划分。具体认证单元划分要求

见表 1。 

同一生产企业、同种产品，但生产场地不同时，应当作为不同的认

证单元。 

每个认证单元产品的详细认证范围应当在认证证书或其附件中予以

界定。 

表 1 认证单元划分 

序号 认证单元 

1 纤维（适用于婴幼儿用品） 

2 纤维（适用于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3 纤维（适用于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4 纱线（适用于婴幼儿用品） 

5 纱线（适用于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6 纱线（适用于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7 机织物（适用于婴幼儿用品） 

8 机织物（适用于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9 机织物（适用于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10 针织物（适用于婴幼儿用品） 

11 针织物（适用于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12 针织物（适用于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13 非织造布（适用于婴幼儿用品） 

14 非织造布（适用于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15 非织造布（适用于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16 纺织制成品（适用于婴幼儿用品） 

17 纺织制成品（适用于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18 纺织制成品（适用于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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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认证依据标准 

认证依据标准为 GB/T 35611-2024《绿色产品评价 纺织产品》，相关

判定依据 GB/T 35611-2024 中绿色产品值判定。 

4.3 申请文件 

认证委托人向认证机构提交认证申请，同时随附以下文件并对其真

实性负责： 

（1）申请书； 

（2）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和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 

（3）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和生产企业的委托关系证明

（如授权委托书等。当委托方为经销商、进口商时，还应当提交经销商

与生产者、进口商与生产者签订的合同证明）； 

（4）OEM/ODM 的知识产权关系证明（适用时）； 

（5）产品工艺流程图； 

（6）生产企业组织结构图； 

（7）产品质量水平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且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报告

应当由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认定（CMA）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且符合

相关标准检测周期规定，可在工厂现场检查前补充齐全）；  

（8）生产企业按 GB/T 19001、GB/T 24001、和 GB/T 23331 分别建

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证明文件； 

（9）按认证单元提供关键原材料备案清单（见附件 1）； 

（10）按认证单元提供绿色产品自评价表（见附件 2）； 

（11）生产企业按本文件附件 3《绿色产品认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要

Celeste CHENG
高亮

Celeste CHENG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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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立的相关管理文件或目录； 

（12）其他必需的证明性文件。 

4.4 受理 

认证机构收到申请文件后，依据相关评审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符合

性审核，如申请文件不符合要求，应当通知认证委托人补充完善。文件

齐全后，在 3 个工作日内发出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受理时，认证机构与

认证委托人签订认证协议。 

5 初始检查 

5.1 检查准备 

5.1.1 检查计划与检查组组成 

认证机构应当为其现场检查制定计划，该计划应当基于绿色产品评

价标准的相关要求，并与检查的目的和范围相适应。 

认证机构应当选派有资质的人员组成检查组。在确定检查组的规模

和组成时，应当基于生产工厂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认证产品的范围、涉

及的技术特点、数据和信息系统的复杂程度及检查员具有的专业背景和

实践经验等因素确定。 

检查组进入现场检查前，应当完成对认证委托人按本规则附件 2 提交

的自评价表及相应证实性资料的技术评审。 

5.1.2 资料技术评审 

5.1.2.1 评审目的 

通过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申请文件、自评价表及证实性资料的技术评

审，了解和掌握申请认证产品和企业对于 GB/T 35611-2024 的符合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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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工厂保证能力相关管理文件符合本实施规则的程度，确定是否

能够进入现场检查，并进一步识别出后续工厂检查的思路和重点。 

5.1.2.2 评审人日数 

一个认证单元的资料技术评审人日数为 2 人日，随认证单元的增加，

视产品复杂程度，可酌情增加人日，最多不超过 3 人日。 

5.1.2.3 评审内容 

评审内容包括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自评价表及证实性资料，

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技术评审： 

（1）组织机构的合法性复核 

包括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和生产企业等相关机构资质的存在性和合

法性，及 OEM/ODM 的知识产权关系（适用时）等。 

（2）文件资料的完整性、适宜性、有效性审查 

文件内容应当能完整覆盖本规则附件 2 规定的相应要求，避免缺项情

况发生。 

文件内容应当适宜支撑对申请企业及产品符合 GB/T 35611-2024 及本

规则要求的审查。 

文件内容所代表的相关合格评定结果的状态应当为有效，如认证证

书应当在有效期内。 

（3）工厂保证能力的符合性判断。 

5.1.2.4 评审时限 

认证机构受理认证申请后，原则上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技

术评审。认证委托人准备自评价表及相应证实性资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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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评审结论 

资料技术评审结论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符合要求，可进行现场检查； 

（2）基本符合要求，但需对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可在现场检查

时提交整改证据； 

（3）不符合要求，无法进行现场检查。 

5.2 现场检查 

5.2.1 基本原则 

（1）原则上，现场检查应当在资料技术评审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要

求（可在检查现场直接提交整改证据）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检查

的内容包括： 

（a）绿色产品认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 

（b）产品一致性检查； 

（c）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 

（2）现场检查应当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单元和生产企业。对于

与绿色产品认证相关，但处于生产企业实际生产场所以外的其他场所和

部门，可视情况选择适当的检查方案，包括采信企业的自我声明或其他

合格评定结果。 

（3）现场检查时，生产企业应当正常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一种或

一种以上产品。 

5.2.2 工厂保证能力检查 

工厂保证能力检查应当覆盖所有认证单元涉及的生产企业，并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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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附件 3《绿色产品认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要求》进行。 

5.2.3 产品一致性检查 

认证机构在经企业确认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认证产品进行包括

但不限于下述内容的一致性检查： 

（1）认证产品与申请文件或证书的一致性； 

（2）认证产品本体或包装上明示的产品名称、型号、生产企业及相

关标识与申请书或证书的一致性； 

（3）认证产品的关键原材料与备案产品关键原材料的一致性。 

初始工厂检查时，应当对全部认证单元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 

5.2.4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 

按照 GB/T 35611-2024 验证申请认证企业及产品对于基本要求及绿色

属性评价指标要求方面的符合性情况。认证机构应当在生产现场对其实

际内控运行情况，包括涉及的文件、记录、实物、人员、设备、环境、

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保障措施等进行检查，确认与提交申请文件的一

致性。如对于污染物排放，可重点检查生产现场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处

置设备及相关文件记录等，以验证所提交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的真实可

靠性。 

5.2.5 检查人日数 

原则上，一个认证单元的现场检查基础人日数为 12 个人日，每增加

1 个认证单元，相应增加 1 个人日。不同生产企业（场所）应当分别计算

人日数。 

当生产企业已通过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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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认证时，每通过一项管理体系认证，应当在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减少 2

个人日。 

5.2.6 检查结论 

现场检查结论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现场检查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均

通过，且现场检查未发现不符合项。 

（2）验证纠正措施合格后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工厂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发

现存在一般不符合项，可允许限期整改，报检查组书面资料验证或现场

验证其措施有效的，现场检查通过。 

（3）现场检查不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符合性验证未通过、或产品一致性检查和工厂保证能

力检查发现存在系统性的严重缺陷等问题，应当判定现场检查不通过或

终止检查。 

6 产品抽样检验 

产品抽样检验可在现场检查前完成，也可与现场检查同时进行。 

6.1 抽样检验方案 

抽样检验项目、要求及方法应当符合本规则附件 4《抽样检验方案》

的相关规定。 

认证机构受理认证委托并确定检验方案后，可进行产品抽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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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抽样检验实施 

抽样检验过程依据本规则附件 4《抽样检验方案》的相关规定实施。

应当由认证机构确定、且具备 CMA 资质（需覆盖本规则附件 4 所涉及的

检测依据）的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对样品进行检验，应当确保检验结论

真实、准确，对检验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检验过程

和结果的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6.3 利用其他检验结果 

如果认证委托人能就认证单元的产品提供满足以下规定的检验报告，

认证机构可以此检验报告作为该产品抽样检验的结果。 

（1）具备 CMA 资质的实验室出具的抽样检验报告； 

（2）报告中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抽样方法、检验方法等符合

GB/T 35611-2024 及本规则的规定； 

（3）原则上，检验报告的签发日期为现场检查前 12 个月内。 

7 认证结果的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对产品抽样检验、初始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通过

后，认证机构原则上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向认证委托人颁发绿色产品认证

证书，每一个认证单元颁发一张证书。 

8 获证后的监督 

8.1 监督时间 

原则上企业获证 6 个月后即可安排监督，每次监督时间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且监督时机可为预先

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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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认证

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责任的；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

质疑的； 

（3）有足够信息表明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

构、生产工艺、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的。 

8.2 监督内容 

每次监督应当覆盖所有生产企业（场所），并覆盖全部有效证书。监

督的内容应当包括： 

（1）工厂保证能力监督检查； 

（2）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 

（3）绿色评价要求持续符合性验证； 

（4）监督检验； 

（5）上一次认证不符合项整改措施有效性验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

用情况、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执行情况等。 

8.2.1 工厂保证能力监督检查 

工厂保证能力监督检查应当覆盖所有认证单元涉及的生产场所。每

次必查条款为附件 3 的 3、5、6、8、10、11、13 条，对其余条款可适当

检查，一个认证周期内覆盖所有条款。 

8.2.2 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 

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应当至少覆盖所有产品类别和生产者，当生产

企业有多张有效证书时，生产现场抽取的样品不得连续抽取同一证书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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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型号。当生产企业仅有一张有效证书且多个型号时，生产现场抽取样

品不得连续抽取同一型号，其余按本规则 5.2.3 的规定进行。 

8.2.3 绿色评价要求持续符合性验证 

绿色评价要求持续符合性验证按本规则 5.2.4 的规定进行。企业应当

对所有认证单元的产品进行自评，并确保符合要求。认证机构原则上可

抽取有代表性的认证单元进行，一个认证周期内应当覆盖所有认证单元。 

8.2.4 产品监督检验 

按获证单元进行认证产品的监督检验，原则上由认证机构抽取有代

表性的认证单元，一个认证周期内覆盖所有认证单元所有代表性认证产

品。 

采取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时，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

当予以配合。生产现场无法抽到样品的，认证机构应当要求生产企业提

供销售记录并进行延伸抽样，如仍无法抽到样品的，应当对认证证书予

以暂停。监督检验的其他要求按本规则附件 4 的规定实施。 

当按照本规则 6.3 利用其他检验结果时，上一次认证所涉及的产品抽

样检验报告不能作为当次监督可采信的结果。不得连续采信其他检验结

果。 

8.3 监督检查人日数 

原则上，监督检查人日数应当不少于初次现场检查人日数的 50%。

管理体系认证情况有变化时，应当重新核定监督检查人日数。 

8.4 监督检查结论 

监督检查结论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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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督检查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持续符合性验证、工厂保证能力监督检查、产品一致

性监督检查、产品监督检验均通过，且工厂保证能力监督检查未发现不

符合项。 

（2）验证纠正措施合格后通过 

产品监督检验通过，绿色评价要求持续符合性验证、工厂保证能力

和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发现存在一般不符合项，可允许限期整改，报检

查组书面资料验证或现场验证其措施有效的，监督检查通过。 

（3）监督检查不通过 

绿色评价要求持续符合性验证未通过、或产品监督检验未通过、或

工厂保证能力监督检查、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发现存在系统性的严重缺

陷等问题，应当判定监督检查不通过或终止检查。 

8.5 监督检查结果评价 

认证机构对监督检查结论等信息进行综合评价。评价通过的，可继

续保持绿色产品认证证书、使用绿色产品认证标识。评价不通过的，认

证机构按本规则 10.5 的规定依据相应情形做出注销/暂停/撤销认证证书的

处理，并予公布。 

9 扩大或缩小申请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范围内，认证委托人需扩大认证范围的，扩大单

元部分应当按初次认证程序进行，扩大的人日数一个单元不得低于 1 个人

日。 

在认证单元内扩展认证产品时，认证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应当符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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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要求，并在下次监督检查时给予验证。 

对于需在年度监督时减少认证单元的，可酌情减少现场检查人日数。 

10 认证证书 

10.1 认证证书的保持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证书的有效性通过定期监督来保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

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提出延续申请。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后监督

结果合格的，认证机构应当在接到延续申请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10.2 认证证书的内容 

认证证书应当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2）认证单元名称，及产品名称、系列、规格型号等； 

（3）认证依据； 

（4）认证模式； 

（5）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6）认证机构名称； 

（7）证书编号； 

（8）其他依法需要标注的内容。 

10.3 认证证书的变更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地址、生产

条件、生产工艺、生产装备、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产品名称/型号等，

从而可能影响证书内容发生变化时；已获证产品发生技术变更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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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时；或产品标准更新可能影响检测结论时，认证委

托人应当向认证机构提交书面变更申请。由认证机构评价变更内容与原

认证范围的一致性程度，并根据差异进行补充评审、检验或检查。 

对符合要求的，认证机构应当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新证书的编

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10.4 认证证书的扩大与缩小 

认证委托人需扩展证书覆盖认证产品的范围时，应当按本规则第 9 章

的规定进行。对符合要求的，认证机构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

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当企业提出不再保留某个已认证产品的认证资格时属缩小认证范围，

原则上企业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经确认后注销该企业相应的认证产品。

企业退还纸质认证证书，同时停止在该产品上使用认证标识。 

10.5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当符合认证机构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认证委

托人违反认证有关规定、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或者无法继续生产时，

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认证委托人可以向认证机构申请暂停、注销其

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认证委托人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当在规定的

暂停期限内向认证机构提出恢复申请，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

理。否则，认证机构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5 

11 认证标识的使用 

通过认证并取得认证证书的企业可在获准认证的产品本体、铭牌、

包装、随附文件（如说明书、合格证等）、操作系统、电子销售平台等位

置使用或展示绿色产品标识，样式见图 1。获证企业在使用标识时，应当

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

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的要求及发证机构对标识的管理要求。 

 

 

 

 

图 1 绿色产品标识样式 

12 收费 

认证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制定收费标准，并公开收费标准清单。 

13 信息报送 

认证机构应当按有关规定向国家认监委报送绿色产品认证相关信息。 

14 其他 

14.1 责任 

认证机构应当对认证活动及其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负责。 

认证委托人应当对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实验室应当对检验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负责。 

14.2 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采信 

绿色产品认证鼓励采信其他合格评定结果。采信的内容、方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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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应当符合认证机构的相关要求。 

14.3 其他认证要求 

本规则未尽事宜，应当符合认证机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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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关键原材料备案清单 

申请方  单元  

生产工厂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型号 
 

原材料类别 
原料描述（材质种类、工艺

等） 

规格型号 

供应商名称 制造商名称 

面料    

里料    

填充料    

辅料    

附件    

染料    

助剂    

其他    

二、申请方声明 

（1）选择申请产品适合的原材料类别进行填写，应列出每种关键原

材料的所有制造商/供应商。 

（2）申请方应保证关键原材料中不出现绿色产品认证要求中规定的

违禁物质；保证备案关键原材料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保证获

证产品只配用经认证机构确认的上述关键原材料。如关键原材料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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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增加、替换），申请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未经认证机

构认可，不得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

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申请方（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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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 条款要求 证实性资料建议清单 

基本

要求 

纺织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最高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近三年无重大及以上安全

事故和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纺织染整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4287 要求，缫丝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应符合 GB 28936 要求，毛纺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应符合 GB 28937 要求，麻纺工业水污染物排

放应符合 GB 28938 要求。 

a）近三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声明（如公司成立不足三

年，按公司成立之日起至申请日进行提供）； 

b）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适用时）、环境影响评价验收文件

（适用时）、排污许可证（适用时）、排污登记等； 

c）符合排放标准的监测报告（由具备 CMA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

具，一年内有效）。 

一般固体废弃物的贮存、处置场的建设、运行和污

染控制与监测应符合 GB 18599 的相关规定。危险

废物的贮存污染控制与监管应按照 GB 18597 的相

关规定执行，后续应交给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处理。 

a）固废、危废管理制度； 

b）储存场地说明（含图片）； 

c）危废台账； 

d）生产企业与危废处置单位的合同（协议）； 

e）危废处置单位资质； 

f）转移联单。 

注：以上适用时提供 

纺织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管理按照 GB/T 19001、

GB/T 24001 和 GB/T 23331 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按 GB/T 19001、GB/T 24001 和 GB/T 23331 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证明文件。 

纺织产品生产工企业应按 GB 17157 和 GB/T 24789

的要求配备与管理能源和水资源计量器具，计量器

具应定时检查、校准和维护。使用不同类型能源时

应分类计量。 

符合 GB 17157 和 GB/T 24789 有效证明文件，如配备情况统计说

明、计量器具台账、校准记录等。 

Celeste CHENG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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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不应采用国家或有关部门明

确淘汰或禁止的生产工艺与装备。 

关于技术工艺符合性与先进性的生产厂自我声明（需包含对技术

工艺与装备的描述）。 

产品质量应符合 GB 18383、GB 18401、GB 31701

及产品标准的要求。 

认证产品适用质量声明，按单元至少提供一份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由具备 CMA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 

纺织绿色产品的资源属性、能源属性和低碳属性 

项目 条款要求 证实性资料建议清单 

资源

属性 

单位产品取水量 
符合对应纺织产品系列标准中新建、改扩

建企业/通用值的要求。 

按相应标准进行计算，提供核算报告；或第三方核

算结论。 

石棉纤维 禁用 产品中不含石棉纤维的企业自我声明 

能源

属性 

针织印染面料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 
小于或等于 FZ/T 07019 中准入值的要求 

按相应标准进行计算，提供核算报告；或第三方核

算结论。 
聚酯涤纶产品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 
小于或等于 GB 36889 中 2 级要求 

低碳

属性 
提供产品碳足迹报告 

至少每个单元提供一份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参考

GB/T 35611 附录 A 编制。 

环境

属性 

聚丙烯纤维中铅着色

剂 
低于检出限 

按 GB/T 17593.1 或 GB/T 17593.2 检测，提供检测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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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纤维中杀虫剂总

量 a/（mg/kg） 

婴幼儿用品≤0.5 

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1.0 

按 GB/T 18412（所有部分）、GB/T 39076 和 SN/T 

1766（所有部分），提供检测报告。 

pH b 
婴幼儿用品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4.0-7.5 

按 GB/T 7573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4.0-9.0 

游离甲醛含量/

（mg/kg） 

婴幼儿用品≤20； 

直接接触皮肤用品≤75； 

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300 

按 GB/T 2912.1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可萃取重金属/

（mg/kg） 

锑≤30.0（装饰材料不考核） 

按 GB/T 17593（所有部分）检测，提供检测报

告。 

砷≤0.2（婴幼儿用品） 

砷≤1.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

皮肤用品） 

铅≤0.2（婴幼儿用品） 

铅≤1.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

皮肤用品） 

镉≤0.1 

铬≤1.0（婴幼儿用品） 

铬≤2.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

皮肤用品） 

六价铬≤0.5 

钴≤1.0（婴幼儿用品） 

钴≤4.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

皮肤用品） 

铜≤25.0（婴幼儿用品） 

铜≤50.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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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皮肤用品） 

镍≤1.0（金属辅料及表面金属化的材料

≤0.5）（婴幼儿用品） 

镍≤4.0（金属辅料及表面金属化的材料

≤1.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

皮肤用品） 

汞≤0.02 

总铅 c/（mg/kg） ≤90 
按 GB/T 30157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总镉 c/（mg/kg） ≤40 

与皮肤直接接触金属

附件的镍释放/

（μg/cm2） 

≤0.5（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无要求） 按 GB/T 30158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有害染料 a/

（mg/kg） 

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禁用 d
 按 GB/T 17592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致癌染料，禁用 d
 按 GB/T 20382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致敏染料，禁用 d
 按 GB/T 20383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其他有害染料，禁用 d
 按 GB/T 23345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含氯酚 a/（mg/kg) 

五氯苯酚≤0.05（婴幼儿用品） 

五氯苯酚≤0.5（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

接接触皮肤用品） 按 GB/T 18414（所有不分）检测，提供检测报

告。 四氯苯酚（总量）≤0.05（婴幼儿用品） 

四氯苯酚（总量）≤0.5（直接接触皮肤用

品、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邻苯二甲酸酯总量 a，

e/% 

≤0.1（婴幼儿用品、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c） 
按 GB/T 20388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有 机 锡 化 合 物
a/(mg/kg） 

三丁基氯化锡、三苯基氯化锡≤0.5（婴幼

儿用品） 

三丁基氯化锡、三苯基氯化锡≤1.0（直接

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按 GB/T 20385.1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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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1.0（婴幼儿用品） 

其他≤2.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

触皮肤用品） 

氯化苯和氯化甲苯总

量 a/（mg/Kg） 
≤1.0 按 GB/T 20384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多 环 芳 烃 a ， f/

（mg/kg） 

䓛、苯并[a]芘、苯并[a]蒽、苯并[b]荧

蒽、苯并[e]芘、苯并[j]荧蒽、苯并[l]荧

蒽，二苯并[a.h]蒽 

≤0.5（婴幼儿用品） 

≤1.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

肤用品） 
按 GB/T 28189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24 种总量 

≤5.0（婴幼儿用品） 

≤10.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

皮肤用品） 

全氟化合物 a，g
 

PFOS 全氟辛烷磺基化合物、全氟辛酸/

（μg/m2）≤1.0 

按 GB/T 31126 和 GB/T 31126.2 检测，提供检测报

告。 

全氟十一烷酸、全氟十二烷酸、全氟十三

烷酸、全氟十四烷酸/（mg/kg） 

≤0.05（婴幼儿用品） 

≤0.1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

皮肤用品） 

部分氟化线性醇（总量）/（μg/kg）≤250 

按 GB/T 31126.2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氟化醇与丙烯酸的酯（总量/（μg/kg））
≤250 

残余溶剂 a，h/

（mg/kg） 

N,N-二甲基甲酰胺≤500 

按 GB/T 35466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N,N-二甲基乙酰胺≤500 

N-甲基吡各 烷酮≤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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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酰胺≤200 

残余表面活性剂、润

湿剂 a/（mg/kg） 

壬基酚、辛基酚（总量）≤10.0 

按 GB/T 23322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壬基酚、辛基酚、壬基酚聚氧乙烯醚、辛

基酚聚氧乙烯醚（总量）≤25.0 

其他化学残 a/

（mg/kg） 

富马酸二甲酯≤0.1 按 GB/T 28190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苯≤5.0 按 GB/T 42705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苯胺 

≤20（婴幼儿用品） 

≤5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

肤用品） 

按 GB/T 43823 进行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苯酚 

≤20（婴幼儿用品） 

≤50（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

肤用品） 

按 GB/T 41531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双酚 A≤100 按 GB/T 41531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喹啉≤50 按 GB/T 44722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邻苯基苯酚 

≤10（婴幼儿用品） 

≤25（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接触皮

肤用品） 

按 GB/T 20386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紫外线稳定剂 a/% UV 320、UV 327、UV 328、UV 350≤0.1 按 GB/T 36940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异味 j
 无 按 GB 18401-2010 中 6.7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抗菌剂 通过安全评估 提供证书或毒理性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 

阻燃剂 

通过安全评估 提供证书或毒理性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 

受限阻燃剂 a/（mg/kg）≤10（每个），50

（总量） 

按 GB/T 24279（所有部分）检测，提供检测报

告。 

a 具体物质名单按 GB/T35611-2024 附录 B-附录 L。 

b 后续加工工艺中要经过湿处理的产品，pH 可放宽至 4.0～10.5 之间；发泡材料，pH 允许在 4.0～9.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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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仅考核含有涂层和涂料印染的织物（指标为铅、镉总量占涂层或涂料负重的比值）。 

d 致癌芳香胺限量值≤20 mg/kg，致癌染料、致敏染料和其他有害染料限量值≤50 mg/kg。 

e 适用于涂层和涂料印染产品、柔性发泡材料。 

f 适用于合成纤维、纱线或进缝纫线。 

g 适用于所有做过防水、防油后整理和涂层处理的材料。 

h 适用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溶剂的纤维、纱线及涂层制品。 

i 对需经过加热后处理（湿或干程序）的产品限值为 3.0%。对于聚丙烯腈、氨纶/聚氨酯、聚酰亚胺芳纶制成的产品以及涂层

纺织品（PU、PVC、PVDC、PVC-共聚物的涂层），限量值为 1000 mg/kg。 

j 针对除纺织地板覆盖物以外的所有制品，异味种类为霉味、高沸程石油味(如汽油、煤油)、鱼腥味、芳香烃气味中的一种或

几种。 

监督时提供的检测报告作为符合性证明有效期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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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绿色产品的品质属性 

项目 条款要求 证实性资料建议清单 

品质

属性 

色牢度 a/级 

耐水（变色、沾色） 

≥3～4（婴幼儿用品） 

≥3（直接接触皮肤用品、非直接

接触皮肤用品） 

按照 GB/T 5713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耐酸性汗渍（变色、沾色） 

≥3～4 

按照 GB/T 3922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耐碱性汗渍（变色、沾色） 

≥3～4 

耐干摩擦≥4 

按照 GB/T 3920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耐湿摩擦 

≥3（深色 2-3）（婴幼儿用品） 

≥2-3b（直接接触皮肤用品） 

耐唾液（变色、沾色)≥4（婴幼儿

用品） 
按照 GB/T 18886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其他 

符合执行产品标准要求，若相关

现行国家和行业产品标准中有等

级区分，应达到最高等级的要求 产品品质属性指标符合性声明或有效检验报告（由具备 CMA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 

按照执行产品标准规定检测，提供检测报告。 

符合执行产品标准要求，若相关

现行国家和行业产品标准中有等

级区分，至少应达到一等品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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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需经洗涤褪色工艺的非最终产品、本色及漂白产品不要求；对扎染、蜡染等传统的手工着色产品不要求；对颜料、还原

染料和硫化染料，其最低的耐干摩擦色牢度允许为 3 级；对于植物染料染色产品应符合 GB 18401、GB 1701 要求。 

b 仅考核直接接触皮肤的儿童纺织品。 

鼓励性要求 

纺织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宜符合相关鼓励性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使用绿色原料及绿色工艺。如循环再利用纤维、原液着色纤维等；采用低碳原材料、工艺、技术、设备等。企业提供的

有效证明文件包括原料清单、工艺单等。 

——参考 GB/T 45001 建立并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使用清洁能源等。 

监督时提供的检测报告作为符合性证明有效期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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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生产企业应按照绿色产品认证要求控制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其工厂

保证能力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要求。 

1 职责和资源 

1.1 职责 

工厂应规定与绿色产品认证要求有关的各类人员职责、权限及相互

关系，并在本组织管理层中指定认证负责人，无论该成员在其它方面的

职责如何，应使其具有以下方面的职责和权限： 

（1）确保本文件的要求在工厂得到有效地建立、实施和保持； 

（2）与认证机构保持联络，及时跟踪绿色产品认证标准和实施规则

的变化，并确保认证产品持续符合变化的要求，同时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3）确保不合格品和变更后未经认证机构确认的获证产品，不加贴

使用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和证书，确保加施绿色产品认证标识产品的证书

状态持续有效。 

认证负责人应具有充分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 

1.2 资源 

工厂应配备必需的生产设备、检验试验仪器设备以满足稳定生产符

合认证依据标准要求的产品的需要；应配备必要的污染物处置与回收利

用设备；应配备必要的能耗、物耗、环境排放等方面的计量监测设备；

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绿色产品认证要求有影响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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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具备必要的能力；应建立并保持适宜的产品生产、检验试验、储存等

必备的环境和设施。 

对于需以租赁方式使用的外部资源，工厂应确保外部资源的持续可

获得性和正确使用；工厂应保存与外部资源相关的记录，如合同协议、

使用记录等。 

2 文件和记录 

2.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确保对本文件要求的，包括国

家节能、环保、低碳、能源消耗限额等法规性文件，与绿色产品评价相

关的文件（如废水、废气、噪声排放监测报告等），以及其他必要的外来

文件和记录进行有效控制。 

2.2 工厂应确保文件的充分性、适宜性及使用文件的有效版本。 

2.3 工厂应确保记录的清晰、完整、可追溯，以作为产品符合规定要

求的证据。与绿色产品认证要求相关的记录保存期应满足法律法规的要

求，确保在本次检查中能够获得前次检查后的记录，且至少不低于 24 个

月。 

2.4 工厂应识别并保存与绿色产品认证相关的重要文件和信息，如污

染物排放监测报告、能源审计报告、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报告、产品型式

试验报告、工厂检查结果、绿色产品认证证书状态信息（有效、暂停、

撤销、注销等）、认证变更批准信息、监督抽样检测报告、产品质量、环

保、安全投诉及处理结果，及其他与绿色产品评价认证相关的文件和信

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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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产品绿色属性的重要因素控制 

3.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影响产品生命周期内资源、能源、环境和品

质属性的重要因素的识别、评价和控制程序。工厂对于这些重要因素的

评价与控制要求应符合相关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及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 

3.2 工厂应按照生命周期思想判定那些对产品资源、能源、环境和品

质属性具有重大影响，或可能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如产品生产过程中

影响其环境属性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危险废物等。工厂应建立并保存

这些重要影响因素清单。 

3.3 工厂应确保对这些影响产品绿色属性的重要因素采取措施加以控

制，保持相关记录，并及时更新这方面的信息，以确保： 

（1）影响产品资源、能源、环境和品质属性的安全保障装置、监视

计量设备、污染处置设备等的必要配备、准确使用与正常运行； 

（2）监视计量设备、污染物处理设备等按规定进行校准、维护； 

（3）相关人员能正确使用这些仪器设备，准确理解并掌握对影响产

品资源、能源、环境和品质属性的重要因素进行控制的要求，并有效实

施。 

4 设计/开发 

4.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绿色产品设计/开发程序。制定产品的设计标准

或规范，其要求应不低于相关产品认证标准或技术要求。对可能影响产

品一致性的主要内容，工厂应有必要的图纸、样板、关键件清单、工艺

文件、作业指导书、产品验收准则等设计文件，并确保文件的持续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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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厂应对产品进行设计/开发策划，在设计/开发文件中确定产品

主要涉绿属性指标并满足相应标准或技术要求。应对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结构、关键件、加工工艺、过程控制、检验等提出明确要求，应满足绿

色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的具体要求。 

4.3 工厂应对设计/开发结果进行评审、验证和确认，以确保设计/开

发输出（结果）满足输入要求，满足规定的使用要求或已知的预期用途

的要求。 

4.4 工厂应保存产品的设计评审/设计验证/设计确认的记录，记录应

能够体现绿色产品性能指标评价的实现过程和结果。 

5 采购与关键件控制 

5.1 采购控制 

对于采购的关键件，工厂应按照产品设计/开发文件中对采购关键件、

外协件的要求实施采购控制。工厂应识别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其技术要

求，该技术要求还应确保最终产品满足绿色产品认证要求。 

工厂应建立、保持关键件合格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名录并从

中采购关键件，工厂应保存关键件采购、使用等记录，如进货单、出入

库单、台帐等。 

5.2 关键件的控制 

5.2.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在进货（入厂）时完成对采

购关键件的技术要求进行验证和/或检验并保存相关记录。 

5.2.2 对于采购关键件的特性，工厂应选择适当的控制方式以确保持

续满足关键件的技术要求，以及最终产品满足绿色产品认证要求，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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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相关记录。适当的控制方式可包括： 

（1）获得可为最终绿色产品认证承认的产品认证结果，工厂应确保

其证书状态的有效； 

（2）没有获得相关证书的关键件，其定期确认检验应符合绿色产品

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 

（3）工厂自身制定控制方案，其控制效果不低于上述 1）或 2）的

要求。 

定期确认检验报告可以包括工厂自行出具的检验报告、第三方实验

室检验报告、产品型式试验报告等。 

5.2.3 当从经销商、贸易商采购关键件时，工厂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

保采购关键件的一致性并持续满足其技术要求。 

对于委托分包方生产的关键部件、组件、分总成、总成、半成品等，

工厂应按采购关键件进行控制，以确保所分包的产品持续满足规定要求。 

对于自产的关键件，按 6 进行控制。 

6 生产过程控制 

6.1 工厂应对影响认证产品性能的工序（简称关键工序）进行识别，

所识别的关键工序应符合规定要求。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

力；关键工序的控制应确保认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产品一致性；如

果关键工序没有文件规定就不能保证认证产品性能时，则应制定相应的

文件，使生产过程受控。工厂应保持关键过程控制记录。 

6.2 产品生产过程如对环境条件有特殊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

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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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必要时，工厂应对适宜的过程参数进行监视、测量。 

6.4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以确保设备的能

力持续满足生产要求。 

6.5 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求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及其特性进

行检查、监视、测量，以确保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及产品一致性。 

7 确认检验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对最终产品的确认检验进行控制；

检验程序应符合规定要求，程序的内容应包括检验频次、项目、内容、

方法、判定等。工厂应实施并保存相关检验记录。 

确认检验报告可以包括工厂自行出具的检验报告、第三方实验室检

验报告、国抽或省抽检验报告、产品型式试验报告、监督抽样检测报告

等。 

对于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的检验，工厂应确保外部机构的能力满足检

验要求，并保存相关能力的评价结果，如实验室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等。 

注：确认检验项目、要求及方法应符合 GB/T 35611-2024 品质属性指

标的相关规定，如对应产品标准或检测标准中有检验周期要求，则按对

应标准要求执行；如标准中没有明确检测周期规定，则每个认证周期内

不少于一次。 

8 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8.1 基本要求 

工厂应配备足够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确保在采购、生产制造、最

终检验试验等环节中使用的仪器设备能力满足认证产品批量生产时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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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试验要求。 

检验试验人员应能正确使用仪器设备，掌握检验试验要求并有效实

施。 

8.2 校准、检定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认证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应按

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或检定，校准周期可按仪器设备的使用频率、前次

校准情况等设定；对内部校准的，工厂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

准周期等；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仪器设备的校准或检

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工厂应保存仪器设备的校准或

检定记录。 

对于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的校准或检定活动，工厂应确保外部机构的

能力满足校准或检定要求，并保存相关能力评价结果。 

8.3 功能检查 

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求对例行检验设备实施功能检查。当发现

功能检查结果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能追溯至已检测过的产品；必要时，

应对这些产品重新检测。工厂应规定操作人员在发现仪器设备功能失效

时需采取的措施。 

工厂应保存功能检查结果及仪器设备功能失效时所采取措施的记录。 

9 不合格品的控制 

9.1 对于采购、生产制造、检验等环节中发现的不合格品，工厂应采

取标识、隔离、处置等措施，避免不合格品的非预期使用或交付。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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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返修后的产品应重新检验。 

9.2 不合格品涉及影响健康、环保、辐射等性能时，对其处置及所采

取的纠正措施不应造成人身危害或对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 

9.3 对于国家级和省级监督抽查、产品召回、顾客投诉及抱怨等来自

外部的认证产品不合格信息，工厂应分析不合格产生的原因，并采取适

当的纠正措施。工厂应保存认证产品的不合格信息、原因分析、处置及

纠正措施等记录。 

9.4 工厂获知其认证产品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如国家级和省级监督抽

查不合格等）或安全、环保问题时，应及时通知认证机构。 

10 内部审核 

工厂应建立文件化的绿色产品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确保工厂保

证能力的持续符合性、产品一致性以及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对审核中

发现的问题，工厂应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工厂应保存内部审核结果。 

11 认证产品的变更及一致性控制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程序，对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及产品与

标准的符合性的变更进行控制，程序应符合规定要求。认证产品的变更

应得到认证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工厂应保存相关记录。 

工厂应从产品设计（设计变更）、工艺和资源、采购、生产制造、

检验、产品防护与交付等适用的环节，对产品一致性进行控制，以确保

产品持续符合认证依据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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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防护与交付 

工厂在采购、生产制造、检验等环节所进行的产品防护，如标识、

搬运、包装、贮存、保护等应符合规定要求。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

求对产品的交付过程进行控制。 

涉及产品健康、环保、辐射等性能时，产品（包括原材料、半成品

和成品）的包装、搬运和储存不应造成人身健康危害或周围环境负面影

响。 

13 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和标识 

工厂对绿色产品认证证书和标识的管理及使用应符合《绿色产品标

识管理办法》及认证机构的相关要求。对于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的绿色

产品认证标识或采用印刷、模压等方式加施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工厂

应保存使用记录。对于下列产品，不得加施绿色产品认证标识或放行： 

（1）未获认证的绿色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 

（2）获证后的变更需经认证机构确认，但未经确认的产品； 

（3）超过认证有效期的产品； 

（4）已暂停、撤销、注销的证书所列产品； 

（5）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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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 抽样方法 

（1）按照申请单元进行抽样，初次抽样检验应抽取全部认证单元产

品，监督抽样检验原则上可抽取有代表性的认证单元，一个认证周期内

应覆盖所有认证单元所有代表性认证产品。 

（2）认证单元样品选择遵循如下原则 

1）选取纺织品的测试部分（如：主体面料、里料、填充物、绣花线

等）； 

2）样品的组成织物性质（如：单一纤维或混纺纤维、天然纤维或人

造纤维）； 

3）样品的不同工艺（如：染色部分、印花部分）。 

（3）所抽样品经抽样人员和企业代表双方共同确认签封后送往经认

证机构指定实验室进行检验。 

2 检验项目、样品尺寸/数量、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按 GB/T 35611-2024《绿色产品评价 纺织产品》中的规定进

行，具体要求见附表 4-1。 

附表 4-1 纺织产品绿色产品认证抽样检验要求 

检验项目 检验依据 样品尺寸/数量 

聚丙烯纤维中铅着色剂（仅适用于

纤维用品） 

GB/T 17593.1 或 GB/T 

17593.2 

料子：2 平方米 

成衣：2 件 

儿童衣物：4 件 天然纤维中杀虫剂总量（仅适用于 GB/T 18412（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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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用品） GB/T 39076 和 SN/T（所有

部分） 

pH 值 GB/T 7573 

游离甲醛含量 GB/T 2912.1 

可萃取重金属 

锑 

GB/T 17593（所有部分） 

砷 

铅 

镉 

铬 

六价铬 

钴 

铜 

镍 

汞 

总铅 
GB/T 30157 

总镉 

与皮肤直接接触金属附件的镍释放 GB/T 30158 

有害染料 

可分解有害芳香

胺染料 
GB/T 17592 

致癌染料 GB/T 20382 

致敏染料 GB/T 20383 

其他染料 GB/T 23345 

含氯酚 GB/T 18414 

邻苯二甲酸酯总量 GB/T 20388 

有机锡化合物 GB/T 20385.1 

氯化苯和氯化甲苯总量 GB/T 20384 

多环芳烃 GB/T 28189 

全氟化合物 
GB/T 31126 和 GB/T 

31126.2 

残余溶剂 GB/T 35446 

残余表面活性剂、润湿剂 GB/T 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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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化学残余 

富马酸二甲酯 GB/T 28190 

苯 GB/T 42705 

苯胺 GB/T 43832 

苯酚 GB/T 41531 

双酚 A GB/T 41531 

喹啉 GB/T 44722 

邻苯基苯酚 GB/T 20386 

紫外线稳定剂 GB/T 36940 

异味 GB 18401-2010 中 6.7 

受限阻燃剂（有相关功能的产品） GB/T 24279 

色牢度/级 

耐水 GB/T 5713 

耐酸性汗渍 
GB/T 3922 

耐碱性汗渍 

耐干摩擦 
GB/T 3920 

耐湿摩擦 

耐唾液（变色、

沾色） 
GB/T 18886 

注：检测指标的特殊适用性按 GB/T 35611-2024 表 2、表 3 的执行。 

3 判定 

按 GB/T 35611-2024 中的相关要求进行判定。 




